附件1：
1、 项目名称
《2026年强检计量器具指定项目》
2、 项目概述
为落实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194 号）要求，规范政府采购需求管理，提高采购需求的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公平性，保障计量器具强制检定法定职责有效履行，现面向社会公开开展本次采购需求调查，诚邀符合条件的潜在供应商参与并提出宝贵意见。
3、 调查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
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194 号）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第九条
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42 号）
《市财政局关于批复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 年预算的函》（武财行函〔2026〕50 号）
4、 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名称
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 年强检计量器具指定项目强制检定服务
（二）采购预算
人民币 1000 万元
（三）服务期限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 年
（四）采购背景
2025 年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检测机构改革后，原武汉市计量测试检定（研究）所、原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整合成立武汉市计量标准质量研究院（以下简称 “市计标院”）。原由上述机构承担的医疗领域计量器具以及民用 “三表”、衡器、计量罐、流量计、声级计、烟度计等 18 大类 23 小类计量器具强制检定能力（含人员、设备、资质）已划转到其他部门，市计标院不再具备前述项目的检定能力。为依法履行计量监管法定职责，保障全市相关领域计量器具量值准确可靠，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采购上述项目的强制检定服务。
5、 初步采购需求
服务内容清单
本次采购服务内容为武汉市行政区域内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以下 23 项计量器具的强制检定工作，具体清单如下：
	领域
	类别
	序号
	强检器具名称

	贸易结算
	水表
	1
	水表（冷水水表）

	
	燃气表
	2
	燃气表（膜式燃气表）

	
	电能表
	3
	电能表

	
	非自动衡器
	4
	非自动衡器（数字指示秤、模拟指示秤、非自行指示秤）

	
	自动衡器
	5
	动态汽车衡（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）

	
	计量罐
	6
	立式金属罐

	
	
	7
	船舶液货计量舱

	
	流量计
	8
	流量计（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）

	医疗卫生
	血压计（表）
	9
	无创自动测量血压计

	
	
	10
	无创非自动测量血压计

	
	心脑电测量仪器
	11
	心电图仪（数字心电图机）

	
	
	12
	多参数监护仪

	
	医用诊断X射线设备
	13
	医用诊断X射线设备

	
	体温计
	14
	体温计（玻璃体温计、医用电子体温计、耳温计）

	
	焦度计
	15
	焦度计

	
	验光仪器
	16
	验光仪、综合验光仪

	
	
	17
	验光镜片箱

	
	
	18
	角膜曲率计

	
	听力计
	19
	听力计

	
	眼压计
	20
	眼压计（非接触式/压陷式）

	环境监测
	透射式烟度计
	21
	透射式烟度计

	
	声级计
	22
	声级计

	企业、事业单位最高标准器
	企业、事业单位最高标准器
	23
	企业、事业单位最高标准器


6、 其他说明
1. 供应商应遵守有关的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府采购有关制度。一旦参加投标，则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2. 成交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人要求开展各项工作。
3. 参加项目的工作人员必须服从采购人的管理，遵守保密、安全制度。
4. 未经采购人同意不能随意更换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工作人员。
5. 供应商须具备完成本项目所需的硬件设备。
6. [bookmark: _GoBack]供应商应能充分满足采购人与该项目相匹配的其它合理需求。
